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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聚焦“从新兴经济体到新兴经济体（EM-EM）”情境下海外创新生态系统的组织合法性动态

获取问题。通过对中国国家级海外园区——泰中罗勇工业园的领军型企业进行纵向单案例研究，并在此基础

上结合动态能力理论构建了一个“EM-EM”过程中海外创新生态系统领军企业组织合法性聚焦、企业能力转

化以及合法性阈值跨越三者之间的整合性框架。研究发现，“EM-EM”情境下海外创新生态系统的多合法性

阈值随着合法性聚焦点在内部、伙伴间和外部之间不断切换而产生影响；为跨越多个合法性阈值，实现领军企

业在东道国合法性水平的显著提升，其国际动态能力由国际利用能力向国际探索能力跃进，并在不断的交互

影响中呈现出“低阶—中阶—高阶”的能力演化路径。本研究解析了多合法性阈值的动态跨越过程机制，拓展

了有关创新生态系统、组织合法性以及动态能力的相关研究，同时也对“一带一路”背景下海外园区的可持续

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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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已经过去的 40多年里，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EMNEs）不断向世界证明着它们的全球化动力、毅力以及

实力。我们不能再将它们归类为来自不发达国家的不寻常个例，更需要对其国际化背后的动机、过程、制约因

素以及微观基础等进行深一度的思考（谢洪明等，2019）。尤其在全球竞争日趋被时间、空间和资源所约束的

情况下，EMNEs有时不得不在一些制度环境相似或更为欠佳的国际市场中寻求机会，本文将这类国际化现象

简化为“EM-EM”。而目前我们对这类现象的理解仍极其有限（Wright et al.，2005）。唯一不同的是 Parente等
（2019）提出可以通过构建海外创新生态系统以实现 EMNEs在弱制度环境下的生存和发展需求，为 EM-EM的

研究开拓了全新视角。但却仅将制度因素作为国际化背景考虑，缺乏基于制度理论视角下的深度研究，而这

将会是 EM-EM区别于其他国际化过程，克服其独有“来源国劣势”（杨勃、刘娟，2020）的最重要命题之一。

作为制度理论的核心内容，组织合法性由于其确保了外部资源的持续流入和来自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支

持，自Kostova和 Zaheer（1999）的整合框架后便一直是国际商务（IB）研究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参照 Zimmerman
和 Zeitz（2002）提出的“合法性—资源—成长”的经典理论框架，我们不难理解“合法性—资源—海外创新生态

系统构建与发展”的逻辑。然而目前却鲜有针对生态系统层面的组织合法性研究。魏江和杨洋（2018）形象地

用既非“一劳永逸”又非“一蹴而就”来描述组织合法性的获取。一方面，“一劳永逸”的观点支持了仅单一合法

性阈值存在的假说（Zimmerman and Zeitz，2002），认为合法性一旦获取便不再重要。然而，在新兴经济体市场

构建海外创新生态系统的过程中，EMNEs将面临制度缺乏或不完善、合法性评估者多元且多变的复杂情况，因

此合法性标准（或阈值）必然会随合法性评估者阶段性地转变而发生变化（Fisher et al.，2017），即印证了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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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阈值的存在，并打破了“一劳永逸”的遐想。另一方面，“一蹴而就”的观点无法解释多战略获取合法性

的必要性。在海外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过程中，组织只有灵活运用多种合法性战略才能有机会跨越每一个合

法性阈值，这在以往的研究中已经得到充分证实（Bundy and Pfarrer，2015）。由此可见，海外创新生态系统的

组织合法性动态获取过程既需要长期的部署，更需要多元的能力。但当前不仅缺乏从生态系统层面剖析多个

合法性阈值产生的理论研究，对于合法性战略得以成功实施的微观基础也仍未可知。

程聪等（2017）创造性地从动态能力视角诠释了跨国并购合法性聚焦点的动态变化过程。遗憾的是，他们

研究结果并不完全适用于创新生态系统国际化的情境，尤其是忽略了“伙伴间合法性”这一合法性聚焦点的存

在。同时，其依旧停留在国际化动态能力程度高低或强弱的修辞上，未能真正打开如何利用不同动态能力以

跨越多个合法性阈值、实现组织合法性动态获取的黑箱。基于此，本文尝试结合国际双元理论（March，1991），

探讨海外创新生态系统构建过程中合法性阈值跨越和动态能力培养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认为与跨国企业

相比，在 EM-EM情境下构建的海外创新生态系统将面临更为严峻的外部环境动态性、利益相关者需求多样性

以及组织内外间结构复杂性等直接或间接阻碍合法性阈值跨越的关键性问题，并由此产生了生存和发展两大

压力。而国际双元理论作为解决动态环境下创新生态系统国际化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既能清晰勾画合法性阈

值跨越前后的不同压力，又能嵌入动态能力——一种具有区分探索性和利用性行为的潜在能力——形成动态

利用能力和动态探索能力（Prange and Verdier，2011），为系统内企业在弱制度情境下适应、整合，以及重新配

置内、外以及伙伴间资源以巩固海外创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二、文献回顾

（一）创新生态系统国际化

创新生态系统是学术界和产业界正在兴起的一个热门概念。Moore（1993）首次提出“商业生态系统”，随

后，这一基本概念被应用于创新管理领域（Adner，2006）。创新生态系统可以理解为在共同创造价值的过程中

具有共同进化能力的异质群体或组织，其中包括了生产者、供应商、分销商、金融研究机构、互补技术的制造商

和监管机构等，目的是通过集体创新来共同发展价值主张和能力杠杆（Misangyi et al.，2017），这是任何组织都

无法单独获得的。苹果、谷歌、IBM、微软、西门子、宝洁、沃尔玛、腾讯、阿里、百度等国内外知名龙头企业通过

构建的规模庞大、复杂的创新生态系统增强其创新能力、市场反应能力，从而巩固其行业霸主地位的实践就是

最好的体现。

在过去的 20年里，学者们已经充分研究了创新生态系统的战略（Iansit and Levien，2004）、结构和网络

（Gawer and Cusumano，2014）、治理模式（梅亮等，2014）、价值创造（Adner and Kapoor，2016）、竞合关系（Zahra
and Nambisan，2012）、绩效及其影响机制（陈衍泰等，2018）等多方面内容。并与企业（孙冰、周大铭，2011）、产

业（吴绍波、顾新，2014）、数字经济（Rao and Jimenez，2011）、枢纽（Nambisan and Baron，2013）、开放式创新

（Chesbrough et al.，2014；解学梅、王宏伟，2020）和平台（Gawer，2014；吴绍波，2015）等不同议题深度结合，但对

于创新生态系统国际化的维度和新兴经济体的情境研究还尚未明确（Valkokari，2015），而这对于 EMNEs的研

究至关重要。一方面，在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下，一些 EMNEs为避免或转移在发达国家的竞争劣势，已经开始

逐步将国际化活动扩展到一些制度薄弱、风险未知且可能存在不稳定政局的其他新兴经济体环境中，这类

“EM-EM”的国际化模式显然无法用传统的资源主导逻辑下以资源优势为准入条件，需要对东道国市场、国际

化经验、全球化价值或地缘政治等信息充分评估后才能成功实施国际化战略的国际商务（IB）理论进行解释

（Hult et al.，2020）。而鉴于创新生态系统生物学的基因，其非线性、多面性、共同进化的特征为解释在制度弱

势情境下的新兴经济体国际化行为打开了全新的研究视角（Parente et al.，2019）。另一方面，由于各类与生态

系统构建和健康发展紧密关联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及其制度逻辑会因国家不同而发生改变，而生态系统在生命

周期中又会随着利益相关者及其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变化而动态改变（Moore，1993）。因此除了面临外来者劣

势（Johanson and Vahlne，2009）、来源国劣势（Ramach and Pant，2010）、新企业劣势（Stinchcombe，1965）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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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面对东道国更为复杂的“生态系统”劣势（Rong et al.，2018），并在“EM-EM”的国际化模式中被进一步放

大。但目前针对创新生态系统国际化过程中组织合法性获取的相关研究尚且不足，为本文留下了研究空白。

此外，Moore（1996）曾强调：“生态系统领导者的功能受到创新共同体的重视，因为它使成员能够朝着共同

的愿景前进，从而调整他们的投资，并找到相互支持的角色。”领导者通常是一个建立良好的大型公司，它提供

一个共同的平台，设定目标，并对其健康负责。嵌入的资源将由生态系统的领军企业进行动员，转化为一个连

接的价值链或平台，并更新现有的价值链或平台（Parente et al.，2019）。因此，领军公司往往充当孵化器的角

色，通过积累更多的供应商和客户来创造价值，而非代理，这同 Nambisan和 Baron（2013）的“枢纽”以及 Iansiti
和 Levien（2004）“基石”的概念相仿。海外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焦点应是领军企业如何与合作伙伴保持一致，

如何开发嵌入的资源来可持续地维持生态系统，如何确定合作伙伴的共同进化，如何确保其在竞争生态系统

中的关键作用是创新生态系统的战略核心与本质。基于此，本研究立足于海外创新生态系统领军企业的角度

剖析整个系统的相关生态战略问题。

（二）海外创新生态系统的组织合法性

自 1977年组织制度主义出现以来，合法性的概念化表现出了巨大的弹性，既产生了生产性的概念演变，也

产生了非生产性的概念延伸。虽然合法性可以应用于广泛主题的评估（Deephouse and Suchman，2008），但组

织合法性的研究一直是该领域的热门焦点。现存文献普遍认为合法性是“一个实体的行为在某些社会构建的

规范、价值观、信仰和定义系统内是可取的、恰当的或合适的一般性感知或假设”（Binder，2007）。在国际化的

情境下，Peng（2012）首次明确了 FDI合法性的定义——“作为一种合法的商业形式，FDI是否符合当地的制度

要求，或者换句话说，FDI是否被东道国环境中主要的合法性行为主体普遍接受和认可”。基于此，我们将海

外创新生态系统的组织合法性定义为是否被东道国环境中主要合法性评估主体接受和认可的一种合法的商

业形式。

1.海外创新生态系统的合法性阈值

Zimmerman和 Zeitz（2002）是第一个明确使用“合法性阈值”的学者，认为一个组织必须达到一个基本的合

法性水平，如若不然就会面临失败。在国际化的背景下，我们将海外创新生态系统的合法性阈值定义为“创新

生态系统国际化过程中在其下挣扎生存并可能消亡，而在其上可以在合法性和资源上获得进一步收益的标

点”。由此可以看出，存在阈前和阈后两种不同的情况，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可识别、可捕捉的阈值配置（Miller
and Friesen，1984）。同时触发器，作为一个更为重要的概念，代表了将给定的配置推过其稳定性阈值的动力，

而在海外创新生态系统生境下，往往被意指为主要的利益相关者（Rutherford and Buller，2007）。

最近有关合法性阈值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演变成为了这一领域的热点话题。学者们普遍认为需要放宽有

关合法性阈值跨越的一些限制性假设，如合法性的一次性获取和合法性评估者的同质性逻辑，尤其在生态系

统的视角下。一方面，生命周期的生物学隐喻表明系统面临的需求和挑战将随着时间而不断演变；另一方面，

为海外创新生态系统提供资源的合法性评估受众也因其处于不同的生态系统位置而以不同的合法性标准进

行评估。Fisher等（2016）提出了“多合法性阈值”观点，认为一个成长中的企业必须满足由不同组织受众建立

的多个合法性阈值，且每个阈值都对企业提出了越来越高的期望和要求，在其 2017年的研究中进一步对以此

为基础而采取的不同合法性战略进行了解析，为本研究提供了思路。在本文中我们基于海外创新生态系统领

军企业的视角对其在弱制度情境下面临的因不同阶段不同受众而产生的合法性压力分成了 3类：内部合法

性、外部合法性和伙伴间合法性，进一步的定义见表 1。其中对于跨国组织双元制度情境的认可已经让外部合

表 1 海外创新生态系统领军企业合法性阈值变化的触发因素

合法性阈
值变化的
触发因素

外部合法性（Kostova and Zaheer，1999）
内部合法性（Rosenzweig and Singh，1991）
伙伴间合法性（Kumar and Das，2017）

东道国环境中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如何看待海外创新生态系统领军企业的经营、决策或行动，以及
对其行为的接受和批准。

海外创新生态系统领军企业的母公司和园区员工对其的接受和批准，以期获得内部资源和母公
司的支持。

在海外创新生态系统内合作伙伴认为另一方的行为是可取的、恰当的或合适的，表现在伙伴关系
的规范和价值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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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性和内部合法性获得了广泛的学界研究（陈怀超、范建红，2014；何霞、苏晓华，2016；程聪，2020）。然而，我

们认为，海外创新生态系统领军企业还应特别关注其自身与系统内其他伙伴间的组织间伙伴关系及其固有的

伙伴间合法性问题，这对于更快进入市场、关键资源、能力和伙伴的网络，提升相互学习和衡量社会价值的能

力至关重要。需要注意的是，不同阶段合法性压力并非是排他性的，“兼容并蓄”的观点可能对于本研究更为

适合。

2.动态能力视角下的合法性阈值跨越

目前与合法性阈值跨越相关的文献多关注于合法性获取过程中的战略实施，如同构东道国制度的“制度

适应”或“简单适应”策略（Cantwell et al.，2010；D'Aunno et al.，1991）、平衡内外部合法性的制衡策略（杨洋等，

2017）、获取互补资源的跨国战略联盟策略（张化尧等，2018）、旨在对外沟通与意义构建的修辞策略（武守强、

冯云霞，2018）以及其他基于组织身份的 CSR（Corporation Social Responsibility）实践和披露策略（Wei et al.，
2017）、COC（Country-of-origin Cluster）协同定位策略（Urzelai and Puig，2019）、直接隐匿身份的隔离战略（魏

江、杨洋，2018）和提升外派员工、子公司所有权水平的策略（Peng and Beamish，2019）等。但总结看来，恰恰忽

略了对其合法性策略得以实施的微观基础——动态能力（DCs）的深入研究，而其才是其合法性阈值能否成功

跨越的根源所在（程聪等，2017）。Teece等（1997）在他们的经典文章中指出，DCs由协调/一体化、学习和重组

的组织和管理进程组成。类似地，Eisenhardt和Martin（2000）将 DCs概念化为整合资源、在企业内部重新配置

资源以及创造新的知识惯例的能力，从而使管理者和其他人建立新的资源和知识。因此，根据定义，DCs是关

于适应和创新的。而在国际市场上具有领先地位，高合法性水平的企业往往是那些能够表现出及时响应能

力，有效协调和重新部署外部和内部能力的组织（Teece，2007）。目前学者多将DCs与解决能力僵化（焦豪等，

2008）、创造价值（吴瑶等，2017）、适应变化（Newey and Zahra，2009）以及战略变革、更新和适应（罗仲伟等，

2014）联系起来，却鲜有探讨有关DCs和组织合法性阈值跨越之间的内在逻辑。

Prange和 Verdier（2011）在“利用”和“探索”双元能力的基础上，结合动态能力，创造性地提出了国际化背

景下的三阶动态能力——国际双元动态能力，其中国际利用能力下包含了阈值能力和整合能力两个二阶动态

能力，而增值能力和中断能力是国际探索能力下的二阶动态能力，为本文提供了理论依据。根据之前分析可

知，跨国合法性阈值因合法性评估者变化而不断改变的整体过程，本质上是跨国组织在东道国的合法性水平

逐步提升的过程映射。当 EMNEs首次进入制度环境欠佳的新兴经济体市场时，能否生存还尚未可知，因此在

此阶段当务之急是培养能够提高生存机会和成功率的动态能力，以获取跨越准入合法性阈值的相关必要资

源。国际利用能力代表了整合和重新配置资源的能力，以及在其特定国际环境中有效部署资源的能力，以国

内市场的成熟换取国外市场的竞争优势，通过知识和经验的不断积累减少不确定性风险，从而大大提升了国

外市场的存活机率。其中阈值能力的开发能够帮助海外创新生态系统领军企业达到进入国外市场竞争、获取

合法性的基准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国外市场单纯探测和测试不确定性，并同时带来极大竞争优势的能

力（Prange and Verdier，2011）。一旦达到足够的能力基准，就可以被认为是已经为试图跨越东道国准入阶段

的合法性阈值做好了准备。但局限于固化资源的思维明显不足以确保 EMNEs在复杂、动态、欠佳制度环境下

的生存，整合能力的培养可以帮助跨国组织感知并抓住新出现的本地市场机会（Teece，2007），提升本地嵌入

水平，为企业识别不同阶段主要利益相关者评估标准和获取其合法性资源提供先决条件和必备技能，从而确

保实现在生存目标下的合法性阈值跨越。因此我们认为培养以阈值能力和整合能力为核心的国际利用能力

是海外创新生态系统领军企业实现其在弱制度情境下跨越生存所必须的合法性阈值目标的关键所在。

然而合法性阈值水平的达到并不意味着合法性的“一劳永逸”，生存并不代表盈利，增长取决于资源的重组

（Penrose，1959），如何在弱制度国家可持续增长才是现实中所更为关心的议题。而国际探索能力中增值能力和

中断能力的开发和提升可以看做是跨国组织发展问题的核心驱动力所在（Prange and Verdier，2011）。国际探

索能力是一种开发新能力或升级现有能力的能力，通过抓住全新的和创新的竞争优势形式，增加组织从事激进

和破坏性变化的倾向，从而克服组织惯性，并最终诱导其持续增长（Wang and Ahmed，2007）。其中增值能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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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帮助领军企业通过获取的合法性资源来增强以前没有的本地业务经验、生产经验、社交经验等，创造一种全

新的本地化“最佳实践”，既以高阶的普适性和融通性实现领军企业内部、伙伴间和外部资源、知识的有效转移

（Zollo and Winter，2002），又能全方位满足各方利益相关者的深层次合法性要求，不断提升其在东道国的合法

性水平以有望成为真正的“本地企业”。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可能导致核心刚性（Vermeulen and Barkema，
2001），因此领军企业还需要培养中断能力，创造海外创新生态系统合法性战略的灵活性，使其可以通过克服已

有惯例及能力下的锁定效应为生态系统提供持续增长的动能（Prange and Pinho，2017；Schreyögg and Kliesch-
Eberl，2007），以此防止领军企业及系统承担与年龄相关责任。基于此，我们认为，以增值能力和中断能力为代

表的国际探索能力能够使 EMNEs在制度欠佳环境下达到并保持增长态势，并从国际化带来的机会中获取最大

利益。具体有关上述 4种动态能力的详细定义见表 2。然而“利用”和“探索”往往是互补关系，而非权衡。过度

强调利用会减少对新能力的学习，并可能导致组织短视，从而引发“核心僵化”（Leonard-Barton，1992）或“能力

陷阱”（Levitt and March，1988）。而过分强调探索又会降低现有能力改进和完善的速度，并可能带来在新领域

的探索失败而扰乱现有能力领域的成功惯例（Rosenkopf and Nerkar，2001）。虽然目前已经有许多研究从理论

和实证的多重视角提出了国际利用能力和国际探索能力的相互作用有望成为一种成熟的动态能力，培养国际

双元能力是 EMNEs在前所未有的全球激烈竞争态势下跨越多个合法性阈值，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先决条件

（Luo，2002），但对于如何培养以及怎样动态匹配国际双元能力以跨越合法性阈值的过程还知之甚少。

（三）文献总结与理论缺口

虽然已有关于创新生态系统国际化和组织合法性的研究都已相对比较丰富，但仍存在一些理论研究缺

口。其一，虽然海外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被视为是新兴经济体跨国组织在弱制度情境下生存和发展的有效战

略，但其仅将制度弱势视为外部环境，忽视了组织合法性的重要作用，未能从制度根源上对“海外创新生态系

统如何在弱制度情境下动态获取组织合法性”给出答案。其二，目前对于组织合法性的战略获取研究虽然较

为丰富，却往往存在“一劳永逸”和“一蹴而就”的局限性，尤其在生态系统的层面上，尚未完全深入探究海外创

新生态系统如何跨越多个合法性阈值，及其内在微观动力机制的原理。为了弥补以上缺口，本文在已有文献

的基础上，围绕以上问题展开研究，从动态能力视角对新兴经济体跨国组织在弱制度情境下构建海外创新生

态系统的组织合法性动态获取过程展开深入探讨，创造性地将合法性阈值跨越与国际双元动态能力相融合，

以期为生态系统层面的组织合法性理论做出贡献。

三、研究方法

（一）方法选择

本研究的目的是考察在弱合法性场域下的海外创新生态系统构建组织合法性的时间动态。考虑到所调

查现象的新颖性和研究问题的归纳性，本研究采用了探索性单案例研究方法，通过使用广泛的数据来源，使现

象能够在其上下文中进行探索，从动态和演化的角度对业务场景进行描述、解释和理解。具有理由如下：（1）
基于案例的方法似乎特别适合解决“如何型”问题（Yin，2017），而本文的研究主题正是新兴经济体跨国组织

“如何”在弱合法性场域下构建海外创新生态系统，尤其是其“如何”获取组织合法性的问题；（2）在异域构建创

新生态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制度复杂性、成员复杂性、过程复杂性的过程，而这正是单案例研究方法的适用

前提之一，更为强调对调查中问题的洞察力；（3）通过在纵向案例研究中引入时间维度，可以对组织合法性构

建过程中关键事件的促发条件进行逻辑演绎，以进一步挖掘国际双元动态能力的内部因果关系，提升研究的

表 2 海外创新生态系统领军企业的国际双元动态能力界定

国际
双元
动态
能力

国际利用
能力

国际探索
能力

阈值能力

整合能力

增值能力

中断能力

以国内市场为参照，专注于开发一套以现有知识、经验和能力的积累为依托的国际化基准线能力，并拥有能够对国际市场
环境、竞争对手、本地及国际供应商等相关因素展开科学评估的能力。

为识别、抓取新市场机会，成功跨越生存目标下的合法性阈值而构建的将已有知识、经验和能力进行“本地化”嵌入提升的
能力。

开发更多本地化新功能和新价值，创造一种具有本地属性的“最佳实践”操作流程的全新组织惯例的能力。

质疑现有的运营惯例，快速学习、追求在弱制度情境下合法性水平持续提升并带来领军企业及整个系统持续增长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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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度和结论的普适性（吴先明、苏志文，2014）；（4）与“无情境”概括的实证主义方法相比，基于过程的研究视

角，更侧重于提供与海外创新生态系统组织合法性研究相关的“情景化知识”，有利于笔者在全面考虑合法性

评估者多元性、异质性、时迁性影响的前提下对理论模型进行更为生境化的动态建构。

（二）案例选择

本文将海外园区视为海外创新生态系统的一个典型模式，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其一，在国际化的背景

下以开放式创新为特征的创新生态系统允许跨国组织在不断突破地域及组织边界的前提下与各类型、各地

区、各国家的互补性利益相关者群体产生联结，以此获取异质性资源和国际差异化竞争优势（葛安茹、唐方成，

2019）。而这种优势对于在弱制度情境下开展跨国活动的新兴经济体企业来说至关重要。因此培养海外创新

生态系统是跨国组织在“一带一路”等制度欠佳国家建立可持续、高质量海外园区的“最佳实践”和长久之计

（郭金明等，2018）。其二，从本质上来说，目前海外园区的建设与运营过程也基本符合学界对创新生态系统的

定义，即存在领军企业，通过松散互联的开放系统整合各方利益相关者资源（包括入园企业、双边政府、高校及

研究院、本地竞争者、东道国民众等），形成长期可依赖、能共赢的超越市场的合作关系（吴金希，2014），并最终

实现价值共创和价值获取。基于以上两方面原因，我们认为将海外园区作为研究海外创新生态系统“如何”构

建的突破口是极其适合的。其次，遵循典型性原则、复制逻辑原则和数据完整性原则，我们选取泰中罗勇工业

园区为主要研究案例，并以其领军企业——华立集团为重点研究对象，深入探究其在构建海外园区过程中动

态获取组织合法性的非连续阈值产生机制及其跨越的微观动力，具体选择依据见表 3。
此外，依据海外园区的建设过程和集群内合法性扩散机理，我们有理由相信海外园区的整体合法性获取

将最大程度地依附于领军企业合法性获取的程度，因此以领军企业的合法性获取为切入点对于未来解析园区

整体的合法性构建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更为直观地了解华立集团构建泰中罗勇工业园的动态过程，我们绘制

了相关关键时间脉络图（如图 1）。

（三）数据收集与分析

为了保证研究的信效度水平，本研究使用了多元化的定性资料分析来源，其中包括以半结构访谈、焦点

访谈、现场观察为主要渠道的一手数据，并结合会议纪要、档案文件、二手出版资料、网络宣传资料等二手数

据进行“三角验证”（Yin，
2017），整体数据收集过

程可以分为 3个阶段。第

一阶段，基于地缘和学缘

关系，自 2007年起，本团

队就陆续对华立集团在

泰国建立海外园区的过

程进行跟踪调研，收集了

大量早期的二手资料，为

本研究理论设计提供了

表 3 研究样本选择原则
样本选择原则

典型性原则

复制逻辑原则

数据完整性
原则

具体表现
合作区典型性：泰中罗勇工业园区是中国首批海外园区之一，并于 2019年入选了浙江省“一带一路”建设成果清单，成为中国海外园
区的示范园区之一。
领军企业典型性：华立集团（泰中罗勇工业园区领导型企业，创立于 1970年，曾多次入选中国企业 500强，为“一带一路”建设的示范企
业。从 2000年进军泰国，深耕泰国市场十多年，拥有较高市场占有率。除泰国外，已遍布 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 10大国际生产制
造基地，还致力于打造“三大三小”境外工业园）。

情境复制：中国商务部统计的 113家海外园区大多分布在具有制度复杂性特征的新兴经济体国家。
经验复制：浙商一直处于我国企业国际化的领头位置，具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和丰硕的跨国成果，而华立集团是浙商的优秀代表。因此
华立领军的泰中罗勇经验是能够推广到其他海外园区的。

课题研究团队与华立集团在同一城市，并且也有其员工在本研究团队所在高校进行MBA及本、硕士学习的经历，因此为调研访谈及
后续的数据获取都提供了可能性和便捷性。此外，华立集团也与本研究团队所在高校有较多的联系，建立了紧密的产学研研究平台，
可以保证案例研究所需的足够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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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关键时间脉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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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更作为补充数据验证了本团队收集数据的可靠性。第二阶段重点采取半结构访谈方法进行最新的一

手数据收集，根据 3个标准（负责审视和解读商业环境、参与组织事务并作出策略性决策、能够代表各个功

能区梯队）筛选出本案例的主要受访者，并依次展开访谈，主要包含了两轮阶段性访谈。第一轮为探索性访

谈，主要围绕华立集团作为泰中罗勇工业园的领军企业在“进入”东道国着手构建海外园区过程中如何克服

某些必要的合法性缺失劣势这一话题展开，通过确认关键事件和关键任务对构建海外园区整体过程在系统

梳理的基础上进行阶段性划分。此阶段，依靠团队强大的社会资源，我们采访到了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主席汪力成和泰中罗勇工业园时任总裁徐根罗，以及其他参与园区规划、建设、决策的 3位中层干部

和 5位基层管理人员。在此基础上，从 2016年 4月到 2019年 10月我们展开了为期三年半的第二轮针对性访

谈。此阶段访谈主要针对园区如何与入园企业、本土竞争对手、东道国社会认知系统等创新生态系统利益

相关者群体协同共生的建成后阶段相关话题展开了详尽的探讨。进一步，研究团队对园区不同职能部门员

工进行了 3次正式访谈和多次非正式访谈，其中中高层管理人员 5人，部门基层管理人员 12人以及多名普通

员工。第三阶段主要进行相关案例访谈所的资料的准确性确认工作。为了提高调查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同

时避免回顾和印象管理可能导致偏差的危险，我们采用了文字复制逻辑（Creswell and Clark，2017），并将这

些注释提交给受访者进行可靠性检查，并将其修改纳入我们的数据中。通过以上三阶段的访谈过程，我们

共累计访谈时间 33.5小时，并由此整理出一手资料文本字数共 33.6万字，具体访谈情况见表 4。
为交叉参考质性资料，增加其外部和内部的有效性，我们还进行了来源和数据的三角验证。首先，由于行

业固有的保密性和应对偏差，我们对华立集团构建泰中罗勇工业园区的一系列主要数据进行了补充，并采访

了参与园区构建、发展的其他参与者（具体见表 4）。这样做是为了对华立集团泰中罗勇工业园区首席执行官

提供的数据进行来源三角化验证，因为有时企业高层不愿意透露他们所认为的敏感信息。其次，为了最大限

度地减少选择偏差，同时确认以上访谈提供的数据准确性，我们补充了部分二手数据，对相关数据库进行了较

为全面的搜索工作，包括国务院、商务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有关海外园区的政策法规、《对外投资合作国

别（地区）指南——泰国》、《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投资指南（2018）》、《中国对外投资发展报告》、《中国商务年

鉴》、《中国统计年鉴 2018》以及其他部门编制各类相关统计数据以及如公司网站、政府网站（包括一带一路统

计数据库、中国海外园区官网、中国一带一路网等）、年度报告及 PPT、财务状况和国内外新闻文章（包括人民

日报、国际商报、曼谷邮报、暹罗早报等）等在内的 300多页的二手数据资料，并进行了实地参观考察。这组丰

富的数据提供了对东道国制度环境和园区领军企业内、

外、伙伴间利益相关者的洞察。

基于从多个来源收集的数据，本研究采用探索性单案

例研究方法（Gibbert et al.，2008），将泰中罗勇工业园组织

合法性构建的全过程分成 3个阶段，并进一步按照以下步

骤提取定性数据进行映射和分析。第一步，我们首先对泰

中罗勇工业园领军企业——华立集团的利益相关者进行

归类，如双边政府、入园企业、合作开发企业、园区服务企

业、高校及科研机构、东道国民众等，并在此基础上绘制了

其在东道国的创新生态系统（见图 2）。然后通过专家评分

表 4 访谈情况汇总

访谈
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轮）

第二阶段
（第二轮）

访谈
时间

2011.10
2013.9
2016.4~
2019.10

访谈
人数

2
10

30

录音
时长

180
480

1350

录音
字数

3.1万字

7.8万字

22.7万字

受访者职位统计

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泰中罗勇工业园时任总裁。

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泰中罗勇工业园时任总裁，开发部经理，人力资源部经理，市场拓展部经
理，科技招商岗负责人，产业投资岗负责人，产业服务岗负责人，客户服务岗负责人，工程项目岗负责人。

泰中罗勇工业园时任总裁。

图 2 境外经贸合作区领军企业的创新生态系统结构图

泰中罗勇工业园
领军企业

母公司

入园企业

合作开发
企业

园区员工

社会媒体 双边政府

东道国
民众

高校及科
研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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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识别海外创新生态系统的阶段性合法性聚焦点，从而区分不同阶段的合法性阈值改变的触发因素。第二

步，关注动态能力视角下的合法性阈值跨越机制，通过对数据的格式化整理和叙述性精简为本案例建立数据

库并形成完整的描述文件。第三步，借助图表演绎的方法将数据和现有研究成果进行循环往复地分析和比

较，直至能够精炼出潜在的稳健且普适的理论框架（Eisenhardt，1989）。我们使用交叉参考分析方法来确定协

作的阶段和细节，从而提高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鲁棒性。

四、案例发现

（一）领军企业的合法性阈值异质机制

我们将华立集团构建海外园区过程中合法性评估者的变化视为其多个合法性阈值产生的触发因素，同时

以合法性聚焦点的阶段性转移视角进一步凝练触发因素，为个体案例分析的普适性奠定基础。借鉴Meyer和
Scott（1983）对合法性及合法性判断受众的定义，本研究运用专家打分法对制度复杂性情境下的海外园区领导

型企业在东道国的合法性判断受众进行了识别。一共邀请了 3位政府机构的专家、7位中国大学/机构的专

家、5位跨国公司的专家、5位泰国政府/大学/机构的专家参加研讨会，并从之前进行的访谈和文献综述中收集

了 17种合法性生态系统成员的名单。经过两轮数据收集，我们将专家提出的主要建议成员罗列如下（表 5）。

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将 50%作为选择标准，最后得到 9类海外园区领军企业合法性评估群体，并归类为内

部合法性评估者（包含母公司、员工）、伙伴间合法性评估者（跨国联盟伙伴、入园企业）和外部合法性评估者

（包含双边政府、民众、媒体、高校及研究院）。

本研究对各不同分类的合法性评估者在不同阶段角色的动态变化进行三维描绘，按照 Lu等（2014）研究

利益相关者动态变化的研究思路和框架，构建了一个海外创新生态系统合法性评估者随不同阶段担任不同角

色的三维空间框架（如图 3），并最终归纳为 3个阶段：探索期、成长期和深耕期。另外就角色而言，不同类别的

评估者也会随着生态系统阶段的不断演化而发生变化。

因此将成员角色根据Mitchell等（1997）关于权威性、正当

性和紧迫性的研究，划分为主导者——兼具以上 3种属

性，对于企业整体合法性的构建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其结

果还将进一步影响其他评估者的评估结果；参与者——只

具备两种属性，在主导者的领导下，参与某项合法性的决

定或者提供某种支持；机会者——只具备其中一种属性，

不产生实质性的结果，但是仍停留在

合法性生态系统内，在必要时进行适

当 引 导 和 补 充（Bansal and Roth，
2000）。以此为依据我们进行了有关

各阶段合法性聚焦点的问卷调研。

在探索期（2000~2006年）期间，

根据表 6（依据问卷结果而得出）可

知，由于此时经贸合作区尚未建立，因

此许多相关合法性评估者并未在此阶

段形成作用。只有母公司、东道国政

府和母国政府在该阶段起到了决定性

的主导作用（Kumar and Das，2017）。

由于海外园区项目集周期长、投资大、

风险高等投资不利因素于一身，再加

表 5 华立集团的合法性评估者的识别（以频率降序排列）

合法性生态
系统成员

母公司
母国政府

东道国政府
园区员工
社会媒体
入园企业

合作开发伙伴
高校及研究院

提及
次数

20
20
20
20
16
16
16
15

频率
（%）

100
100
100
100
80
80
80
75

合法性生态
系统成员

民众
环保组织
园区工会

园区服务企业
行业协会
投资商
政党

宗教组织

提及
次数

12
9
9
9
9
6
6
0

频率
（%）

60
45
45
45
45
30
30
0

图 3 海外创新生态系统不同阶段合法性评估者（群体）角色的变化

海外创新生态系统的组织合法性动态获取研究

工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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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两国投资环境、政策、文化、习俗等各方面大不相同，母公司在资源上的支持和政府在外交和政策上的作用

及其重要。因此，从 2000年华立集团开始“单枪匹马”进入泰国市场，到 2006年规划建立工业园区的整个探索

过程中，合法性的构建基础分别来源于以母公司、双边政府和跨国联盟伙伴为代表的内部合法性、外部合法性

和伙伴间合法性。

在成长期（2007~2014年）阶段，根据表 7可知，跨国联盟伙伴、入园合作伙伴和工会所代表的伙伴间合法

性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时在该阶段对于员工作为内部合法性评估者的重视也逐渐提高。因为在该阶段，园区

已经确定建立，对于领军企业——华立集团来说，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寻找当地可靠合伙人，并大力吸引优质企

业入驻园区。其次随着园区的不断壮大，两国的员工数目均急剧增长，尤其是泰籍员工，如何更好地管理员

工，实现高效有序的生产也是当下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最后，对于当地工会性质、内容、作用的了解也影响了

园区能否正常运营的合法性所在，但是由于工会权力有限，因此属于参与者地位。同时由于泰国对环境保护

的足够重视，因此环保组织也成为了参与者一员。然而，此阶段下双边政府和司法制度的紧迫程度有所下降，

由主导者转变为参与者。另外，在此阶段虽然民众、媒体、高校及研究院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做出其合法性评

估，但是权威性尚且不足，且并不紧迫，因此都属于机会者。

在深耕期（2015年~至今）期间，根据表 8可知，民众、媒体、高校及研究院、环保组织作为外部合法性评估

者的地位明显升高，从机会者转变为主导者。因为在此阶段园区的发展已经步入相对稳定阶段，此时的园区

功能逐步升级，开始重视媒体宣传、校企合作、企业社会责任等获取社会合法性的相关战略，无论是权威性、正

当性和紧迫性都兼而有之。而相对来说，由于前期的铺垫，合作伙伴和员工的紧迫性有所降低，因此转为参与

者，而工会则在嵌入期转为机会者。另外，虽然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以来，两国政府又

相继签订了许多利好协议，但是此阶段下园区的发展主要力量还是来自于企业自身，而非政府，因此政府和制

度还是参与者的角色。

按照以上分析，我们将整体三阶段合法性评估者的角色变化情况按照之前的三维框架进行了动态描绘

（图 3），结果显示在探索期，内、外部合法性占据主导地位；在成长期伙伴间、内部合法性占据主导地位；而伙

伴间、外部合法性则随着阶段的变化显现得越来越重要重要，在深耕期成为了绝对主导。

（二）动态能力视角下的合法性阈值跨越

早在 20世纪 90年代初，华立集团就已经尝试着开拓国际市场，开始只是借由外贸公司进行电能表的国际

销售，并无自有品牌。1995年公司获得自营进出口权，此后便成立了国际贸易部，开始以自主品牌在国际市场

上推销产品。2000年华立集团通过在泰国投建建立华立

集团（泰国）电气有限公司，这是华立第一家海外投资的

全资子公司，同时也是中国制造企业最早到泰国投资的项

目之一。自此，华立以“销地产”战略实现其原产地多元化

目标，进一步提升其全球化水平，正式开启全球资源配置

的征程，这也为其建立泰中罗勇工业园奠定了基础。从

2005年提出泰中罗勇工业园的设想到如今日益成熟的集

群化、平台化、全球化园区运营模式，从饱受质疑、不被认

可到根植壮大、广受好评，华立作为其领军企业已经历了

15年之久，而这个过程中随关键合法性评估者的阶段性改

变而被划分为以下 3个阶段。

1.探索期的合法性阈值跨越

由于华立当时并无任何国际化经验和本地资源可以

利用，2000年 8月初入泰国的华立更多抱着试一试的心

态，在曼谷通过租用厂房、派遣生产骨干、发配生产设备的

表 6 探索期（2000~2006年）合法性评估者角色

评估者角色

类别

主导

参与

机会

内部

母公司

√

园区
员工

伙伴间

入园合作
伙伴

外部

双边
政府

√

高校及
研究院

媒体 民众

表 7 成长期（2007~2014年）合法性评估者角色

评估者角色

类别

主导

参与

机会

内部

母公司

√

园区
员工

√

伙伴间

入园合作
伙伴

√

外部

双边
政府

√

高校及
研究院

√

媒体

√

民众

√
表 8 深耕期（2015年至今）合法性评估者角色

评估者角色

类别

主导

参与

机会

内部

母公司

√

园区
员工

√

伙伴间

入园合作
伙伴

√

外部

双边
政府

√

高校及
研究院

√
媒体

√
民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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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将产品的零部件在泰国进行组装，然后再以 SKD、CKD的形式在本地进行销售。战战兢兢的 3年，在多次

的围剿中华立终于实现了质的突围，成功进入泰国电力主流市场，并占据了泰国电能表市场约 30%的份额。

2004年华立泰国决定买地自建厂房，这一战略性的转变给华立泰国创造了机遇。在一次宴会中华立董事长汪

力成与有华裔血统的著名泰商、安美德集团董事长邱威功先生就未来建立一个专属于中国企业在泰投资的工

业园区的设想不谋而合，这让华立开启了对泰中罗勇工业园的探索之路，而过程中最先遇到的合法性挑战来

自内部母公司、外部政府以及跨国联盟伙伴。

内部及伙伴间合法性挑战：在最初计划在泰国建立工业园区时，并没有得到公司内部的一致认同。当时正

值中美、中欧贸易摩擦的不断升级，在境外投资兴建工业园，工程耗时之长，投资成本之大，风险系数之高都成为

了董事局频频反对的理由。而董事长汪力成却认为：“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企业独立出海不如抱团的成功机

率高，更何况华立还有多年的国内开发园区经验。为了切实降低建园风险，华立进一步对泰国市场进行了全面

且谨慎的评估、考察，通过外部因素评价（EFE）矩阵，从经济发展状况、市场潜力和容量、贸易安排和市场辐射、

对外投资态度和政策、工业基础和产业配套、自然资源、基础设施、劳动力和劳工政策、政治社会稳定以及文化和

传统等 10方面详尽分析了泰国的投资环境，最终得到了总分 7.47的高分，进一步印证了泰国是适合中国企业投

资、发展的论断。其次，在同业竞争方面，华立将泰中罗勇工业园与 304第二工业区和合美乐罗勇工业区从地理

位置、基础设施、土地和租房成本、优惠政策以及服务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对比，发现仍有很大发展空间有待开

发。最后华立还与邱威功家族所创立的AMATA达成合作伙伴关系，这无疑于拿到了进入泰国“主流社会”的钥

匙。因此结合华立已有的工业地产背景、在泰国的本土创业经验、领导人的个人魅力和情感溢出、对泰国园区环

境的全面评估以及强大跨国联盟企业的加入，使得华立内部对于兴建泰国园区有了更多的兴趣和信心。

外部合法性挑战：想要在异国建立一个属于中国人的园区，更重要的是得到双边政府的认可和支持。由于

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尝试没有先例，暂无成果，因此想要得到双边政府的大力支持绝非易事。幸运的是，2005年
7月 1日，正值中泰建交 30周年，泰国总理希望能够带些优秀的本地项目前往中国，而泰中罗勇工业园恰好榜

上有名。在这一契机下，泰中罗勇工业园合作备忘录在中泰两国国家领导人的见证下于 2005年在北京签约，

项目随之正式启动。2006年 3月园区开始动工，并于同年中国政府开始规划设立 10个全球性的中国境外经济

贸易合作区，徐根罗敏弱地察觉了这一政治机会，申报并成功获批成为了全国第一批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

同时，由于泰国政府近些年一直将加速经济增长和提高国民生活水平作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吸引外资是

其实现目标的关键手段之一。泰中罗勇工业园的建立，不仅能为泰国带来更多的外来资本，更由于其选址在

AMATA Nakorn工业城，一个紧邻第二区、享受第三区优惠政策的泰国东部海岸，为当地经济、就业、民生等快速

发展带来了福音。因此，该项目不仅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更有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BOI）和泰国工业部下

设工业园管理局（IEAT）的保驾护航，为其符合当地司法制度、获取政府部门的认可和支持奠定了基础。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在探索期泰中罗勇工业园的主要合法性评估群体来自于母公司和双边政府，即合法

性的聚焦点集中于内部合法性和外部合法性，我们可以将其视为第一阶段的合法性阈值水平线。考虑到国际

风险、时事动荡、投资过大、经验不足等诸多问题，华立母公司对于在泰国设立园区的方案存在质疑、不予认

可。为克服来自内部的合法性劣势，华立高层的实地考察、多因素评估、优劣势权衡和高管个人魅力不仅是对

母公司质疑声的一种回应，更是一剂强心针，足以体现其通过知识和经验积累减少不确定性，以已有实力换取

市场竞争优势的强大阈值能力，显然这属于国际利用能力。其次，华立（泰国）通过敏锐识别两国政治机遇，如

中国对境外经贸合作区的规划和泰国大力吸引外资发展经济的政策，因势利导地将地理优势转变为政治优

势，从建立之初便得到了两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为其后续良性发展提供了帮助，这也是其阈值能力的有力证

据。该阶段下泰中罗勇工业园的动态能力构建和组织合法性阈值相关典型事件证据见表 9。
2.成长期的合法性阈值跨越

在泰中罗勇工业园正式建成以来，最棘手也是最重要的事就是招商和雇人。因此从 2007年至 2014年的 7
年间，华立作为罗勇工业园的领军企业就如何克服伙伴间合法性（来自入园企业）、内部合法性（来自园区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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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并提升外部合法性（来自双边政府）进行了相关能力培养和战略部署。

伙伴间合法性挑战：2007年华立迎来第一批 5家中国企业的入园，尽管数量不多，但招商的过程并非一帆

风顺。企业出海往往存在许多顾虑，为了更好地吸引中国企业来泰投资，华立作为罗勇工业园的领军企业并没

有按照大部分地产开发商的土地思维进行运营，而是从制造业全球产业配置的需求出发，切实关注当每一家中

国制造业企业来泰投资、建厂、生产、销售及开拓市场时，最大的痛点在哪里，如果解决，怎样优化等一系列更为

细化的问题。园区高层结合自身国际化经验和本土运营知识，总结了 3种中国企业赴泰投资建厂的动因：（1）
希望实现原产地多元化；（2）企业自身国际化的战略需求；（3）泰国拥有其所需的大量原材料资源。基于此，华

立集团作为罗勇工业园的领军企业开始为园区谋福利、创条件、造优势。首先是法律关，园区设有从投资奖励、

公司注册、税务登记、缴税纳税到劳务输入、海关海运、进口出口、劳动保护、社区安保等各类相关政策的详细解

说人员，确保出海投资的政治、法律安全度。其次是语言关，为了促进中企入园后能够无障碍的交流合作，园区

配有全程免费翻译服务，而且还会优先引荐当地优秀的华侨进行对接，从根源上消除了大部分中企的出海顾

虑。再次是基建关，许多中国企业都没有国有背景，也没有雄厚资本，更没有国际化经验，因此国际化高昂的成

本往往使他们望而却步。考虑到这一因素，园区从一开始就按照七通一平的“现代化工业园”高标准进行基础

设施配套，获得 ISO14001环保标准认证，绿化率达到 30%，被世界 500强企业所认可。同时园区采用灵活的厂

地设置，无论是租赁厂房还是自购土地，都有标准的流程和详细的介绍，满足不同企业的各类国际化需求。最

后，园区建立了“中资企业创业孵化区”，通过首创的“一站式全方位”服务，为中企赴泰投资问题的实际解决提

供了强大的后盾支持。2011年，泰国中国企业总商会罗勇商会成立，进一步加深的“抱团”的程度。

内部合法性挑战：华立认为在国际化早期必须由总部派遣管理团队，否则会产生脱节或偏离。而一旦站

稳脚跟后，就必须更大程度的采用“员工本地化”战略，否则会出现与当地社会、民众沟通不畅的巨大隐患。由

于泰人受佛教文化影响，倡导超脱的生活理念，对欲望的诉求和对物质的依恋不强烈，工作状态更接近于“做

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因此无法仅用绩效激励制度进行管理。徐总回忆说：“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我们尝试过管

理层以身作则，在第一个工位上亲自动手操作，结果换来的是泰籍员工的无动于衷。”面对泰国籍员工在思维

方式、生活习惯巨大区别，华立管理层摒弃了从国内带来的操作指导书、产品质量文件、员工培训文件等现成

文件直接采用的方法，除了将文字内容翻译成泰文外，更以泰国人能读懂的语言、思维逻辑对每一项要求、规

定进行重新编辑，尤其是对于操作流程进行细化再细化。同时提出管理策略改革，采用做工计件制（由包干制

衍生）、薪酬针对体系（工人：档案薪资+计件制+质量、消耗、纪律考核；工厂管理人员：档案薪资+权重考核；公

司白领：市场化月薪制+考核）、属地化管理（“以泰治泰”）和“二班二运转”等策略，并整理成文，送泰国劳动局

备案，至此，生产规范化、技术精细化、管理本地化、制度体系化的完整运营模式建立起来，产品的质量也得到

表 9 探索期典型事例证据表

阶
段

探
索
期

合法性阈值
（聚焦点）

内部
（母公司）

外部
（双边政府）

动态
能力

利用
—阈
值能
力

典型事例

1.利用自身已有基础消除疑虑，如提出已在国内开发了多个工业园区，因此对于进军工业地
产行业并不陌生；1987年涉足国际贸易领域，1999年确定了长达 30年的国际化战略目标，因
此国际化经验丰富；2000年踏足泰国电表市场，3年后扭亏为盈，站稳脚跟，因此“本土化”能
力强（A，B，C，D）
2.对泰国市场开展为期多年的全面、科学评估，降低投资风险（A，B，C）
3.对比泰国市场同业竞争者，包括 304第二工业区和合美乐罗勇工业区等，挖掘潜力市场（A，B）
4.将 AMATA确定成为园区开发合作伙伴，为融入泰国“主流社会”奠定基础（A，B，C，D）
5.“一个企业在海外投资想要成功太难，但假若一批企业抱团出海，成功概率就会提升，也更
容易获得认可。”董事长汪力成自述（A）
6.“‘水来土挡，兵来将挡’，遇到问题不是逃避而是解决，如果什么事情都考虑周全没有丝毫
风险，那就什么事情都不要去做”董事长汪力成自述（B，C）
1.将园区选址于 AMATA Nakorn工业城，一个泰国亟待大力发展的第三区（A，B，C，D）
2.识别泰国政府大力吸引外资以发展本国经济的契机，将“带动更多中国企业赴泰投资”作为
园区使命，成功入选中泰建交 30年泰方推荐项目（A）
3.抓住中国政府鼓励民营企业“走出去”，并尝试在全球设立“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政治机遇，
主动申报成为首批国家级境外园区（A，B，C，D）

结果

2005年 7月 1日双方
正式签署“泰国工业
园”备忘录，并于 2006

年 3月园区动工

2005年在双方领导人
的见证下签署合作备
忘录，2006年 11月华
立成为首批“境外经
济贸易合作区”之一

合法性
程度

强

弱

注：（1）A、B、C、D 分别代表典型事例的数据来源，A代表访谈获得的一手资料，B代表从企业网站、媒体报道等渠道获得的资料，C代表公开发表的
案例相关资料，D代表直接从企业获得的构建园区内部档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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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幅度的提升。同时园区还极其尊重工会地位，不仅重视员工权益的保障，更在劳保、福利方面表现突出，

从原来大多数月收入不足 5000泰铢（约折合人民币 1000元）到如今平均月收入已经超过 1.5万泰铢（约折合人

民币 3000元），有效带动了当地群众收入水平的提升。华立甚至还鼓励中国派驻泰国员工与当地人通婚，为

进一步扎根打下了基础。同时积极利用利用微信公众号推送有关于两国文化的栏目，进一步拉近了两国管理

者和工人之间的距离。如今园区内泰籍员工已接近 90%。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在成长期泰中罗勇工业园的主要合法性评估群体来自于入园企业和园区员工，即合

法性的聚焦点集中于伙伴间合法性和内部合法性，我们可以将其视为第二阶段的合法性阈值水平线。由于国

内公司大多在资金储备、国际经验、语言文化等方面处于劣势，对于出海投资建厂，尤其是在泰国这样的新兴

经济体市场开展国际业务，往往存在较多顾虑，这进一步导致了对泰中罗勇工业园这一全新园区的不信任、不

认可，即合法性的缺失。在该阶段获得来自入园企业组织合法性的过程中，华立的整合能力主要体现在其能

够从根源上对中国企业国际化的三大动因及其最终望而却步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总结，从基础设施

建设、翻译、法律咨询、融资等多方便为入园企业提供便利。同样，由于两国制度距离、文化距离、心理距离等

诸多问题的存在，园区内的泰籍员工最初都无法适应、接受和完成工作内容，造成了来自园区员工的合法性缺

失现象。因此华立开始聚焦内部合法性，从了解泰人习俗、文化、思维方式等潜默因素出发，结合自身多年的

管理经验，重新开发了一套完整的“本地化”员工管理运营模式，而这个过程的实现恰恰依靠的也是华立强大

的整合能力。具体相关典型事件证据见表 10。
3.深耕期的合法性阈值跨越

泰国的实践让华立的全球化战略不断转型升级，2015年华立提出泰中罗勇工业园将从原来的 1.0版本——

工业地产模式，升级到 2.0版本——打造投资者全方位生态化服务平台。同年，北美华富山项目正式启动，预示

着华立人正在尝试着将“罗勇经验”进行复制、拓展和创新。平台战略视角下，华立更为关注生态系统的构建，将

系统内的协同共生、互利共赢提高到发展的首要考量位置，从功能、模式和品牌 3个方面展开了全面转型升级。

首先是功能转型，“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在两国政府、地方和企业等多方力量的积极对接、合力推动下，罗

勇工业园从单一的经贸合作平台向战略合作平台提升，除经济辐射作用外，也成为了两国公共治理和双边关

系黏合的重要媒介。2015年以来，园区加深了与双边政府的联系，共接待中国商务部、政协代表团、各省市领

导班子以及泰国政府要员百余次，参与双边政府部门举办的以经验交流和知识互通为目的的交流会或相关活

表 10 成长期典型事例证据表

阶
段

成
长
期

合法性阈值
（聚焦点）

伙伴间
（入园企

业）

内部
（园区员

工）

动态
能力

利用—整
合能力

探索—增
值能力

利用—整
合能力

探索—增
值能力

典型事例

1.结合自身国际化经验和多年本地化运营知识，总结了 3种中国企业赴泰投资建厂的动因，为国内企业
制定决策提供参考（A，B，C）
2.利用“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平台，不断巩固、拓展、深化园区在中、泰两国的政治资本，如接受来
自中国省部级、地方级政府性团体的参观交流，受邀参加泰总理见面会，受邀参加“泰国投资机遇研讨
会”，提升知名度（A，B，C）
3.借助国内强大的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本，积极开展园区推荐会（A，B，C）
4.为解决融资难问题，2011年引进泰国最大的泰资银行盘古银行，2012年引进中国银行（B，C，D）
5.2011年，成立泰国中国企业总商会罗勇商会，为企业抱团发展提供平台（A，B，C，D）
1.打造“七通一平”的现代化园区高标准园区（A，B，C，D）
2.提供从入驻到后期运营管理的全中文服务和法律咨询服务，并优先引荐当地华侨进行商洽（A，B，C，D）
1.通过以往国际化经验，提出在国际化早期应由总部派遣管理团队，而一旦站稳脚跟后，就必须采用

“员工本地化”战略（A，B）
2.深入了解并尊重泰籍员工因受佛教文化影响而养成的相对懒散的工作状态，强调平和沟通（A，B，C）
3.吃泰餐、学泰文、充分尊重泰国本土习俗和佛教文化（A，B）
4.鼓励中国中国员工与当地人通婚提升归属感；定期开展多彩活动营造亲切感（A，B）
5.大力培养、提拔本地骨干，定期进行技能培训，甚至组织泰籍员工到中国培训学习（A，B，C，D）
6.注重员工权益，在劳保、福利方面明显优于本土企业（A，B，C，D）
1.清晰识别泰籍员工的优劣势，如能动性差却一丝不苟，摒弃了从国内带来的现成文件，对所有内容进
行重新编译，融入本地化语言思维，进行超细化处理，并贴在工位上，一式两份（A，B，C，D）
2.改变国内绩效激励的管理制度，提出管理策略改革，采用做工计件制、薪酬针对体系、属地化管理和

“二班二运转”等策略，并整理成文，送泰国劳动局备案（A，B，C，D）

结果

2014年
底约 60
家中国企
业入园，
向当地政
府累计缴
税超过
7000万
美元

泰籍员工
占比 90%
以上

合法性
程度

弱

强

注：（1）A、B、C、D 分别代表典型事例的数据来源，A代表访谈获得的一手资料，B代表从企业网站、媒体报道等渠道获得的资料，C代表公开发表的
案例相关资料，D代表直接从企业获得的构建园区内部档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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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更是举不胜数。更是多次在重要会议上被两国领导人点名，在中外经贸合作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当然，通过各类渠道与双边政府建立联系，强化政治策略、稳固政企关系、获得优质资源也是华立集团突破行

业竞争壁垒、实现创新绩效提升的关键所在。

其次是模式转型，随着园区的不断发展壮大，如何全面、扎实、有效根植异域仍然是园区面临的巨大考验。

2015年以来园区运用生态化、平台化、国际化、金融化思维，以拓展增值服务为核心，加快产城融合探索，从单

一的生产型园区经济向综合型城市经济转型，正着力搭建从金融保险、法务财务、政府资源、商业配套、物流交

通和职业教育 6个方面搭建园区生态服务体系。如大范围建造员工公寓 TC TOWN、商用房、菜场、24小时诊

所、高尔夫球场以及包括银行、餐厅、711便利店，泰式按摩店，KTV等在内的商业楼。此外，园区还多次与各类

高校及研究院所进行知识、经验交流，如泰国玛希隆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泰国国家发展管理研究生院（NIDA）、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长江商学院等。园区并于 2015年与由泰国曼谷博仁大学等 26家教育机构

共同申办的“海上丝路孔子学院”签署战略合作伙伴协议，于 2017年与江苏大学签署校企人才委托培养合作备

忘录，于 2019年相继正式揭牌成立“泰中罗勇丝路学院”和“泰中罗勇机电学院”，真正让园区企业和员工受益，

推动在泰中资企业技术技能人才本土化培养。考虑到园区长期、可持续性的发展目标，华立很早就从“招商”转

变为“选商”，将产业布局从传统制造业向高附加值、低能耗、低污染的新兴科技型产业转移，目前园区已在汽摩

制造、轮胎制造、太阳能光伏三大领域初现集群效应，并保证了 150家入园企业零污染的绿色记录。

最后是品牌转型，为了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发挥海外园区接触海外先进技术的便利性和集成性，打造属

于自己的园区品牌，华立积极配合各类主流媒体的采访报道，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浙江卫视、

网易等国内一线媒体火热报道，同时也有来自泰国报纸、无线电视台以及数十家广播电台。不仅如此，华立更

有自己的信息披露制度和对外宣传手段，如定期参与国际性的博览会、研讨会，并且 2017年首只商会宣传片

也已经对外投放。华立领军的泰中罗勇工业区也在多方面践行社会责任，如疫情期间华立集团与泰中罗勇工

业园联合向泰国总理府捐赠外科医用口罩 10万只，泰国特大水灾期间第一时间向泰国社会慈善捐助现金 50
万铢以及多年连续对接罗勇孤儿院，为其生活和教学用品提供了充裕的保障。作为中泰两国的“慈善大使”，

园区始终用其实际行动对社会进行回馈和感恩，也因此进一步赢得了“泰心”。

综上所述，在探索期园区的主要合法性评估群体来自于入园企业、双边政府、媒体、高校及研究院、本地民

众，即合法性聚焦点集中于伙伴间合法性和外部合法性，我们将其视为第三阶段的合法性阈值水平线。由分

析可知，为进一步提升入园企业的合法性水平，华立提出“选商重于招商”的战略导向和搭建“一站式全方位”

园区生态服务平台的升级目标，并于 2015年启动华富山项目将园区模式进行外溢，这正是其增值能力的有力

体现。同样，为获得来自媒体、高校及研究院、当地民众的认同，华立的增值能力主要体现在采用多种新媒体

渠道主动配合媒体采访、建立专属高校培养本地人才和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区域可持续发展等多种具体举

措上。在强化双边政府对园区的认可和支持方面，华立并未陷入“能力陷阱”，结合园区实际发展情况和两国

相关政治导向提出了从 1.0、2.0到 3.0的转型升级战略，重点关注创新产业驱动、主导产业能力、业态更新速

度、园区品牌建设及全球经营布局，全面夯实根植基础，加快产城融合探索，而这正是华立强大中断能力的外

溢表现。具体相关典型事件证据见表 11。
五、结论与讨论

（一）主要结论

国际化战略中组织合法性的获取、维持与提升被公认为是跨国组织在东道国的生存之本（D’Aunno et al.，
1991），以往的研究表明合法性绝对不是有或无的二分法，而是涉及多个群体系统，拥有绝对动态属性的过程

化问题（Kostova et al.，2008），而新兴经济体跨国组织选择在弱制度环境下构建海外创新生态系统的国际化新

模式，为探究我们海外创新生态系统的复杂合法化过程提供了机遇。本文通过对泰中罗勇工业园的纵向单案

例分析，旨在回答“新兴经济体跨国组织在弱制度情境下如何获取、维持和提升其构建海外创新生态系统所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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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的组织合法性”这一核心问题，试图通过识别多个合法性阈值的阶段性转变，并剖析其跨越所需的国际动态

能力匹配过程来寻找答案。本文的研究结论共包含以下 3个方面。

第一，新兴经济体跨国组织在弱制度情境下构建海外创新生态系统的过程中，由于创新生态系统具有生

命周期的生物学隐喻以及多利益相关群体协同共生的重要特性，海外创新生态系统的多合法性阈值明显存

在，并经历了聚焦点从以内、外部合法性为主过度到以伙伴间、内部合法性为主并最终发展到以外部合法性为

主的演变过程（如图 4）。首先，作为境外经贸合作区的领军企业，中国跨国组织是否得到母公司和双边政府的

认可和支持是其在新兴经济体国家构建园区，这一海外创新生态系统载体的必要条件。虽然海外子公司在法

律上拥有独立法人资格，却在一般情况下（尤其在海外子公司成立不久的语境下）受到国内母公司的绝对管

辖，还有财政、技术、人力等诸多问题，因此若无法获取母公司的组织合法性将直接导致项目流产几率的大幅

提升。其次，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构建跨越两国甚至多国边界，不同于常规的海外并购或绿地投资，与政府间的

政治联系能极大地促成项目落地，并成为园区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背书。因此不难理解探索期的合法性阈值由

来自母公司和双边政府的内、外部合法性所决定。而从聚焦内、外部合法性过渡到伙伴间和内部合法性的过

程，则是境外经贸合作区在成长期实践目标、全面推进的必然选择。需要注意的是，该阶段下的内部合法性主

要来自于园区员工而非母公司。一方面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愿景之一就是带动更多中国企业赴泰投资，因此入

园企业作为其园区领军企业的主要合作伙伴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考虑到园区的“本地化”嵌入程度是其能

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泰籍员工的组织合法性构建至关重要。此外，在该阶段来自双边政府的外部合法性仍

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强度明显减弱。由此

可以得出来自入园企业和园区员工的伙伴间、

内部合法性成为了境外经贸合作区在成长期合

法性阈值的主要元素。最后在园区构建的深耕

阶段，领军企业不仅需要持续聚焦来自入园企

业的伙伴间合法性，为强化集聚效应、提升产业

能级奠定基础，更需要重点关注主流媒体、高校

及研究院以及当地民众的合法性水平，以期真

正根植异域成为“本土园区”，打造园区品牌。

基于此以主流媒体、高校及研究院、当地民众为

主的外部合法性和来自入园企业的伙伴间合法

性成为了在深耕期衡量合法性阈值的主要因

表 11 深耕期典型事例证据表
阶
段

深
耕
期

合法性阈值
（聚焦点）

伙伴间
（入园企业）

外部
（媒体、高校
及研究院、

民众）

外部
（双边政府）

动态
能力

探索—
增值能

力

探索—
中断能

力

典型事例

1.升级产业链，提出“选商重于招商”，提升园区集聚效应和产业能级（A，B，C）
2.以“产业思维”经验园区，大力扩大业务范围，搭建从金融保险、法务财务、政府资源、商业配套、
物流交通和职业教育六方面搭建“一站式全方位”园区生态服务平台，如建立 TC TOWN公寓、高尔
夫球场、国际学校、工业园医院等（A，B，C，D）
3.2015年北美华富山项目正式启动，进一步说明了园区模式的可行性，为持观望态度的中企建立
信心（A，B，C，D）
1.采用多种媒介，如直播、微博、公众号、访谈等积极配合中泰主流媒体参访（媒体）（B，C，D）
2.2017年首只商会宣传片正式对外投放（媒体）（B，D）
3.多次与两国各类高校及研究院所进行知识、经验交流（高校及研究所）（B，C，D）
4.2015年与“海上丝路孔子学院”签署战略合作伙伴协议；2017年与江苏大学签署校企人才委托培
养合作备忘录；2019年揭牌成立“泰中罗勇丝路学院”和“泰中罗勇机电学院”（高校及研究所）（A，
B，C，D）
5.践行社会责任，打造绿色园区（民众）（A，B，C，D）
为积极响应两国政府提出的“高质量发展”、“产城融合”、“东部经济走廊”等发展计划，结合自身发
展需求，2015年华立提出从 1.0版本（工业地产开发商）向 2.0版本（全方位生态化服务平台）的转型
升级战略，并正在尝试 3.0版本（抱团建立中国企业东盟总部）（A，B，C，D）

结果

截止目前总入
园企业数 150
家，带动中国
对泰国投资总
额约 39亿美元

拥有了泰国
“工业唐人街”
的美誉，并入
选浙江省“一
带一路”建设
成果清单

合法性
程度

强

强

强

注：（1）A、B、C、D 分别代表典型事例的数据来源，A代表访谈获得的一手资料，B代表从企业网站、媒体报道等渠道获得的资料，C代表公开发表的
案例相关资料，D代表直接从企业获得的构建园区内部档案材料。

图 4 海外创新生态系统构建过程中能力的阶段异质性

海外创新生态系统的组织合法性动态获取研究

工商管理

--174



《管理世界》

2021年第 8期
素。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境外经贸合作区领军企业在不同阶段的合法性阈值迥然不同，以合法性聚焦点的视

角来解读，则发现领军企业对于外部合法性的聚焦呈现出“U”型的先抑后扬过程，而内部合法性的重要性则

出现随时间推移逐渐减弱的态势。与前两者相比，领军企业聚焦伙伴间合法性的时间相对较短，却始终占据

主导地位，足以体现出赢得入园企业高度的认可和支持对于园区发展问题的重要意义。

第二，在构建以境外经贸合作区为载体的海外创新生态系统的不同阶段时，领军企业跨越多个合法性阈值

所需要的国际化动态能力也存在显著差异。从国际动态能力运用的视角出发，我们发现在弱制度情境下构建

海外创新生态系统的过程是一个由国际利用能力向国际探索能力跃进的过程，具体来说，探索期跨越合法性阈

值的主要能力来自于阈值能力的运用，而当进入成长期，因合法性阈值的改变则需要运用整合能力和增值能力

才能实现跨越，最后在深耕期领军企业的增值能力和中断能力才是其能否跨越该阶段合法性阈值的关键所

在。由于阈值能力和整合能力是国际利用能力的体现，而增值能力和中断能力则与国际探索能力紧密关联，因

此我们将全过程进一步总结为伴随着海外创新生态系统的不断发展和进化，领军企业将从最初的国际利用能

力过渡到以国际利用能力为主、国际探索能力为辅，并最后运用国际探索能力实现园区的转型升级。另外，如

图 5所示随着国际利用能力和国际探索能力的不断交互影响，国际动态能力的整体运用模式也随之发生改变，

具体可以概括为“低阶—中阶—高阶”的跃进过程。其中低阶国际动态能力包含以阈值能力为代表的国际利用

能力，高阶国际动态能力则突出了国际探索能力的重要性，而中阶国际动态能力则主要体现为以国际利用能力

为主，以国际探索能力为辅的能力运用模式。从案例分析可知，低阶国际动态能力的运用是跨国组织在弱制度

情境下构建海外创新生态系统的先决因素，因为其决定了与生存相关的组织合法性的获取与否问题。而涉及

与发展相关的合法性难题时，高阶国际动态能力的运用才是其克服劣势、永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第三，本文构建了一个跨国组织为确保其海外创新生态系统的可行性和可持续性，以合法性聚焦点视角

识别多合法性阈值，并利用国际动态能力实现多阈值跨越的整合性框架。研究发现，在最初计划在新兴经济

体国家建立境外经贸合作区时，为了能够获得与生存相关的重要内、外部资源支持，首先需要满足内部母公司

和外部双边政府的组织合法性要求。因此在内部和外部组织合法性聚焦的导向下，境外经贸合作区领军企业

通常以现有国内及国际市场为参照，专注于凭借现有资源、能力、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对新兴市场政治环境、资

源条件、竞争对手等一系列影响园区后续绩效的主要因素展开科学的评估，进而形成一套适用于创新生态系

统国际化的阈值能力，以此减少未知、降低风险、克服来自母公司的内部合法性劣势。因此可以理解为海外创

新生态系统利用以阈值能

力为主导的低阶国际动态

能力能够实现其在准入阶

段 的 合 法 性 阈 值 跨 越 目

标。但局限于固化资源的

思维明显不足以确保生态

系统在东道国的合法性生

存，尤其考虑到入园企业和

员工在创新生态系统中逐

渐占据主角地位的过程，作

为领军企业必须强化其整

合能力和增值能力，即在已

有能力的基础上提升“本地

化”嵌入水平，能够将入园

企业的国际化诉求、障碍和

本土员工的工作习惯、能力 图 5 动态能力视角下海外创新生态系统的合法性阈值动态跨越全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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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感知作为“新惯例”形成的有效依据和惯例实践的有力检验。因此，在此阶段合法性阈值主要体现在入园企

业的伙伴间合法性和园区员工的内部合法性上，而以国际利用能力为主、国际探索能力为辅的中阶国际动态

能力对于跨越该阶段合法性阈值具有重要意义。在最后的深耕阶段，海外创新生态系统领军企业一来要重视

与媒体、高校及研究院以及本地民众之间的联系，通过开发与之相关的更多本地化新功能和新价值，创造具有

本地属性的“最佳实践”惯例，以持续增强其“本地化”嵌入水平的程度，形成范围经济和辐射效应。此外，为避

免核心能力刚性（Vermeulen and Barkema，2001）的产生，领军企业还需要培养其强大的中断能力，即以战略敏

捷性，如园区 2.0版本的提出以及对 3.0版本的规划，克服惯例下的锁定效应为创新生态系统提供发展动能，而

园区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正是双边政府组织合法性的终极诉求所在。由此可见，在深耕期的合法性阈值主

要体现在以入园企业为主的伙伴间合法性和以媒体、高校及研究院、本地民众及双边政府为主的外部合法性

上，而以国际探索能力为主导的高阶国际动态能力将成为海外创新生态系统领军企业跨越第三阶段合法性阈

值，并全面实现“尊重—融进—融合”的组织合法性水平整体提升目标。

（二）理论贡献

本文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对相关理论研究做出贡献。首先，本研究回应了 Parente等（2019）有关创新生态系

统方法在其制度范围内也受到限制，这可能对跨越国家背景的价值创造和获取活动产生深远影响的结论，首次

从组织合法性的视角对跨国组织如何嵌入脆弱的制度宿主市场构建、维持其创新生态系统并逐步得到相关利益

群体认同的全过程进行探讨（何霞、苏晓华，2016）。目前学者们已经认识到早期的传统阶段理论（Johanson and
Vahlne，2009）已然无法很好解释“EM-EM”这类国际化模式的出现，因此学者们开始引入创新生态系统的概念，

认为其是跨国组织嵌入脆弱制度宿主市场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核心所在（Parente et al.，2019）。但是，对组织合法

性的忽略将直接影响我们对创新资源获取、创造的来源及路径的深刻理解，而这种组织合法性的缺失正是导致

其开展国际化活动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Dacin et al.，2002；程聪，2020）。本文通过识别海外创新生态系统在不

同阶段的关键合法性评估群体异质性，并以聚焦点不同而分为内部、外部和伙伴合法性 3类，有力支持了 Fisher
等人（2016）有关“多合法性阈值”的理论假设，进一步强调了对于中国民营企业来说，获取内部（母公司）及外部

（双边政府）合法性是其是否有能力在弱制度下构建生态系统的关键，而在不断根植的过程中，伙伴间合法性将

后来居上持续占据主导地位，而政治资本在“EM-EM”模式下海外创新生态系统构建、维持乃至升级的整个周期

中都具有重要意义。本结论是对以往关于创新生态系统国际化研究忽略组织合法性重要地位的有效补充。

其次，尽管国际双元能力被不少学者视为是 EMNEs获取国际化竞争优势、跨越多个合法性阈值的先决条

件，但对于如何跨越的认知仍旧空白。我们提出的框架为园区领军企业提供了一种基于国际动态能力

（Prange and Verdier，2011）提升的方法，使它们可以适应弱制度情境下的外来者、来源国、新企业等劣势身份，

以预测和应对多合法性阈值挑战，从而为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获取更多可用资源。本文创造性地深入研究了

海外创新生态系统构建过程中多合法性阈值动态跨越的问题，这既是对程聪等（2017）有关合法性聚焦点和动

态能力、惯例互动影响的延伸，更是对已有合法性获取战略的深层次解读。我们指出，在领军企业构建海外创

新生态系统的过程中其跨越合法性阈值所需的动态能力将从国际利用能力向国际探索能力进行转移，具体来

说是从利用—阈值能力向利用—整合能力为主、探索—增值能力为辅，并最终形成探索—增值能力和探索—

中断能力的能力运用过程，并可以进一步概括为“低阶国际动态能力—中阶际动态能力—高阶际动态能力”的

跃进过程。本结论一来弥补了以往仅将制度环境作为动态能力研究背景的不足，二来为深入理解多合法性阈

值跨越的行为战略选择与变更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三）实践启示

在国家“走出去”战略的指导下，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下，海外园区已然成为了中国企业构建海外创新

生态系统、探索对外投资新模式、参与国际产能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平台，而有关如何提升海外园区

在弱合法性场域下的生存机会和发展能力的问题日益成为了学界、商界、政界研究的重点。本文的研究在以

下几方面提供了一些启示：首先，由于构建海外园区是一个极为漫长、复杂且多变的过程，因此对于领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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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培养将各类利益相关者群体的价值属性纳入考量范围的“生态系统”思维极为重要，而能否在不同阶段获

得关键利益相关者的认可和支持更是决定海外创新生态系统构建条件、发展时限的核心所在。其次，考虑到

利益相关群体合法性标准的异质性以及企业自身资源的有限性，领军企业在构建海外园区过程中根据具体情

境按阶段划分关键利益群体，并将其视为合法性资源的主力部队将更具有效性。再次，由于国际化进程的各

个阶段都将面临着特定的合法性约束，因此对于管理者而言思考如何在国际化生命周期中及时、精准地调整

能力才是其制胜的关键。在国际化早期，为了应对生存和盈利压力领军企业往往亟需利用自身已有资源准确

评估市场环境并快速建立本土市场份额，这就需要阈值能力和整合能力的紧密互动；而随着国际化程度的不

断深入，高质量、可持续的中长期目标使其开始培养增值能力以实现对发展路径和品牌声誉的有针对性优化、

升级，有时甚至更需要遗忘约束性的程序，并构建中断能力。从长远来看，为获取不同标准下的合法性而动态

平衡某些相互冲突的活动，即培养更强的国际双元动态能力是必要的。最后，在海外园区的构建过程中，我们

强调政府参与的必要性和价值性，通过不断提升双边政府对园区的接受、认同、支持程度以促进一个弱制度情

境下以 EMNEs为主体构建的创新生态系统的国际化进程。

（四）局限与展望

尽管本研究通过单案例纵向定性案例分析获取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但仍存在明显不足。首先，我们的

结论建立在定性数据的基础上，虽然对理论构建有很大帮助，但外部有效性较低，易受质疑和挑战。其次，单

一的定性研究易受幸存者偏差、追溯意义偏差和抽样偏差的影响，虽然我们通过反复多次调研可以降低偏差

的影响，却始终无法完全避免。未来的研究应该收集更多来自不同行业、地区和国家的数据增加其普适性，并

进一步评估和验证本研究所提出的结论。未来的相关研究应聚集这些不足点跟踪研究。

（作者单位：陈衍泰，浙江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厉婧，浙江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嘉兴学院商学院；程聪，浙江

工业大学中国中小企业研究院；戎珂，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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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timizing EMNEs' Innovation Ecosystems Overseas: Evidence from an
Industrial Park under the Belt & Road Initiative

Chen Yantaia, Li Jinga,b and Cheng Congc and Rong Ked
(a.School of Manage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 Business School, Jiaxing University; c. China Institute
for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 Institute of Economics,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Tsinghua University)
Summary: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enterprises from home emerging economies (EM) to host emerging econo⁃

mies (EM) ("EM-EM") for their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overseas innovation ecosystems ("EM-EM"), and our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acquisition of organizational legitimacy is crucial to its ability to obtain ecosystem resources
and construct institutional guarantees, although overseas innovation ecosystems can effectively compensate for the neg⁃
ative impact of institutional disadvantages o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MNEs innovation. Drawn from the interna⁃
tional ambidexterity theory,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internal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egitimacy threshold
crossing and the dynamic capability cultiv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overseas innovation ecosystems. We believe that
the overseas innovation ecosystem constructed in EM-EM context will address more serious problems that directly or
indirectly hinder the crossing of legitimacy threshold, such as the dynamic external environment, the diversity of
stakeholders' needs, and the complexity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structure, which results in huge pressure on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The international ambidexterity theory, as the basis for solving the international survival and devel⁃
opment of the innovation ecosystem in a dynamic environment, promotes the resolution of different pressures before
and after the legitimacy threshold crossing. Dynamic capabilities, can help enterprises to adapt, integrate, and re-allo⁃
cate their internal, external, and their partner resources in the context of weak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while estab⁃
lishing their overseas innovation ecosystems.

Through a longitudinal single case study of the Thai-China Rayong Industrial Park, this paper confirms the exis⁃
tence of multiple legitimacy thresholds through the periodic evolution of the role of legitimacy evaluators of focal
firms, and creates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consisted of the focus of organizational legitimacy, enterprise capability
transformation and legitimacy threshold crossing of focal firms owing overseas innovation ecosystem in the process of
"EM- EM" by drawing from the theory of dynamic capabilities (Teece, 2007). We also find that the multiple legitima⁃
cy thresholds of overseas innovation ecosystems in the context of "EM-EM" take effects as the focus of legitimacy is
constantly switched between enterprises' internal, external and their partners. At the same time, in order to cross mul⁃
tiple legitimacy thresholds and achieve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the legitimacy level of the leading enterprises in
the host country, their international dynamic capabilities have leapfrogged from international exploitation capabilities
to international exploration capabilities, and finally the whole interactive process presents a "low-medium-high level"
capability integration characteristics. This study is the first ti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ganizational legitimacy to
discuss how MNEs can embed a fragile institutional host market to construct and maintain their innovation ecosys⁃
tem, and gradually achieve recognition from relevant interest groups (He and Su, 2016). Furthermore, on the theoreti⁃
cal basis of Luo (2002) 's introduction of dynamic capabilities into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search, this
paper opens the black box of how MNEs in the "EM-EM" context can match their leap forward of international dy⁃
namic capabilities with the crossing of multiple legitimacy thresholds in order to achiev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while establishing overseas innovation ecosystems. This research contributes to providing some theoretical guidance
implications for Chinese MNEs creating values across the host countries of the 'Belt and Road'.

Keywords: overseas innovation ecosystem; legitimacy threshold crossing; international dynamic capacity; legiti⁃
macy focus; overseas park focal fi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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